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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獎助教師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與商品化作業管理要點 

 

 
96年6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 

97年4月16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7年10月22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9年9月10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01年3月21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05年2月3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06年7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改名修正 

106年11月15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10年7月7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一、為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準，並有效推動及運用本校教師之研究發展成果，特依本校

「接受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使用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案)教師。  

三、獎助對象： 

(一) 獎助專利 

1.專任(案)教師任職本校期間以本校為專利權人之專利申請案，已離職者，其申請  

  專利獎助資格，自動喪失。 

    2.由教師自行辦理專利申請，並已獲通過專利案之發明人或創作人，該項專利所有 

      權需移轉予本校。 

     (二) 獎助技轉商品化  

         1.本校教師之專利或技術移轉至政府機關或法人或產業單位，並簽訂(需獲學校簽 

           准)專利形式技術授權合約或非專利形式技術授權合約之發明人或創作人或授 

           權人。 

         2.本校教師所簽訂專利形式技術授權合約或非專利形式技術授權合約，其技術移 

           轉授權金需達10萬元以上。 

四、獎助項目： 

(一) 發明專利(國內及國際)：含申請費、申請實體審查、專利說明書、圖式費用、領 

     證費及專利事務所服務費。 

(二) 新型、設計專利(國內及國際)：含申請費、領證費及專利事務所服務費等。 

(三) 專利年費：獎助每案之專利年費等。 

(四) 其它：如答辯及申請舉發、更正說明書或圖式等費用，得視個案情況由申請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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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助申請。 

(五) 專利所有權移轉至本校前，教師自行辦理專利申請之相關事項費用。 

(六) 技轉商品化：經審核通過並以學校品牌方式將專利或技術移轉商品化量產，依量 

     產數量決定獎助金額，每案至多獎助30萬元為原則，必要時得簽准增加獎助經 

     費。 

五、經費來源：每年由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

之研究項下支用。 

六、計畫之申請公告、截止日期、審查及核定： 

    (一) 公告：於每年八月中旬公告，申請截止日期為每年九月中旬，未於規定期間內申

請者，恕不受理。 

    (二) 審查及核定： 

1.檢附教師專利獎助申請表乙份（如附表）、獲得專利證明影本一式兩份，送經 

   科、系、所教評會初審。 

2.由各學院彙整所屬資料，經院教評會議複審。 

3.專利獎助申請案由研究發展處提請本校「專利技轉及商品化獎助審查小組」初 

   審。「專利技轉及商品化獎助審查小組」由研究發展處呈簽校長聘請校內、外相 

   關之專家學者三人以上組成，進行審查工作，研發暨育成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  

   經「專利技轉及商品化獎助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簽核後，由研究發展處提報校教 

   評會審議，審議結果送請會計室核撥獎助，並通知當事人。 

七、專利之維護：接受本校補助之專利，應尋求技術移轉商品化之機會，若三年內無技術轉

移成果者，得經由本校「專利獎助審查小組」評估其專利價值後，決定是否繼續維護其

專利年費；若決定不繼續維護其專利年費，則專利發明人或創作人可選擇自行付繳專利

年費並維護其專利有效權，專利所有權則移轉予專利發明人或創作人，移轉所需費用應 

由專利發明人或創作人支付。 

八、侵權處理：本校專利權受侵害時，由本校法律顧問統一處理。  

九、發明人或創作人之義務： 

   (一) 發明人或創作人於專利申請、審查、異議、訴願、行政訴訟及司法訴訟等法律程序 

        中，應對其發明內容負答辯之義務。 

    (二) 發明人或創作人因抄襲等不法手段獲得專利以致侵害他人權益時，應負一切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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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發明人或創作人應配合本校專利承辦單位，進行對該專利之推廣工作。  

十、技術移轉權利金、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及衍生利益之分配： 

凡本校之專任教師，因技術移轉或技術授權而產生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及衍生利益時，其

全部所得技轉金額之分配如下：(如以本校名義之專利技術移轉研發成果權益收入或衍

生利益收入應扣除專利申請費、領證費及維護年費等相關成本) 

    (一) 採專利形式保護者之技術移轉授權金：學校為6％、發明人或創作人：94％。 

    (二) 採非專利權形式之研發成果收益：學校為10％、發明人或創作人：90％。 

    (三) 其他公民營企業機構產學研究合作計畫之技術移轉授權金或衍生利益：學校為10 

         ％、發明人或創作人：90％。 

    (四) 獎助技轉商品化之權益收入或衍生利益：學校為70％、發明人或創作人：30％。  

十一、實際獎助金額，得視本校當年度教育部核定之整體發展獎補助額度調整之。 

十二、本要點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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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獎助提昇教師素質經費專用                           研究—技轉及專利A07-07  

會計科目：513201 教-業-事 

東方設計大學       年度教師技術移轉及專利獎助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職 級  任 職 單 位  

類 別 

□發明專利 

□新型專利 

□設計專利 

□技術移轉 

□專利年費 

申 請 人 

排 名 順 位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第四(以上)作者 

申 請 金 額  

共 同 作 者  
其 他 單 位 

獎 / 補 助 
 

專 利 名 稱  

申 請 日 期  核准日期  

專利摘要： 

 

 

 

 

 

 
（可自行加頁） 

檢附文件：□專利證明影本 

系、所、科教評會審查：（就申請人專利發表名稱、申請或核准日期、其他刊登獎補助等項進行審查） 

 

建議金額：              元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院教評會審查（II） 

 

核定金額：              元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檢附校教評會議記錄） 

校教評會審查（II） 

 

核定金額：              元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檢附校教評會議記錄） 

申請人 系（科）主任 院長 研發處 研發長 

    

人事室主任 教務長 會計主任 校   長 

    

註：1.此申請表代替請購單，核准後由研發處統一製作印領清冊辦理請款核銷。 
2.申請表副本及檢附文件存研發處。 

 


